烟台市医疗保障局

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流程图

   
部分信息需向第三方征求意见，第三方1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受理





当天转业务处室





20个工作日内，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形式，予以答复





特殊情况，告知申请人，再延长20个工作日答复





告知该信息或获取该信息的方法或途径





属于公开范围





属于部分公开范围





属于不予公开范围








信息不存在





不属于管辖范围








申请内容不明确





告知申请人，不予公开理由





及时告知申请人，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机关的，告知该行政机关联系方式





7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补正内容，申请人15个工作日内补正申请










